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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
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增强裁量公正性与可预期性，市场监管总局在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基础上，研究起草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称《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等文件对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提出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通过制定《规定》依法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对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指导意见》明确了各执法领域处罚裁量阶次和适用情形，对于建立和完善裁量基准制度、规范裁量权行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指导意见》已难以适应当前执法实际需要，有必要在其基础上制定出台部门规章，通过统一的规则、科学的梯次、合理的裁量因素，给基层执法提供更清晰的标尺，推动执法规范统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2、 起草思路
《规定》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等文件要求，研究吸收部分省市经验做法，借鉴其他部门裁量权规则，结合市场监管工作实际，注重合法性和合理性，力求做到内容完备、规则明晰、可操作性强。
《规定》拟从四个方面作出规定，以更好规范行政处罚裁量，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调整至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仅可针对本地区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制定裁量基准，以统一裁量规则，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二是区分从轻、减轻处罚，着力破解从轻减轻处罚选择适用的困惑，让执法人员放下顾虑，准确适用。三是扩充从轻减轻处罚适用情形，从制度层面推动行政处罚裁量适当。四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初次违法”“违法行为轻微”“危害后果轻微”等裁量因素和判定标准，着力破解“类案不同罚”等难题。
3、 主要内容
《规定》总体分为五章，共二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规定》第一条至第四条为总则部分，主要规定制定目的、适用范围、裁量实施原则等内容。
《规定》第五条至第十条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部分，主要规定上下级部门间的基准适用、基准应包含的具体内容、基准的动态调整和管理等，同时对个案适用裁量基准明显不当、显失公平的，规定依据相应的程序可以调整适用。
《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八条为裁量阶次和适用情形部分，主要规定裁量阶次以及“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
《规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为裁量因素判定标准部分，主要对“违法行为轻微”“没有危害后果和危害后果轻微”“改正和及时改正”“初次违法”“主观过错”等不予处罚裁量因素进行细化量化，对“立功”等从轻减轻处罚的裁量因素予以解释说明，对“违法情节恶劣”等从重处罚的裁量因素提供判断依据。
《规定》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七条为附则部分，主要规定《规定》适用、生效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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